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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 17 家商
业综合体开展天然
气管道专项检查

本报讯 近日，三亚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
燃气公司对全市17家商业综合体开展天然
气管道专项检查行动。

检查中，检查组主要对燃气管道铺设是否
符合技术标准，是否有擅自改装、改建情况，燃
气管道引入管是否按技术标准铺设、燃气水平
干管和立管是否穿过存放易燃易爆品仓库、配
电间、变电室等部位，燃气管道孔洞是否封堵
到位，违反技术标准等情况进行检查。

检查结束后，检查组对发现可整改的轻
微隐患问题现场协助单位进行整改，对部分燃
气泄漏探测仪故障、管道穿墙未封堵到位不可
现场整改等隐患问题，要求单位在规定期限内
整改完成。 通讯员莫文彬记者钟起的

海琼高速公路美兰至演丰段

明起施工管制
车辆无需绕行

本报讯 因G9812海琼高速公路部分路
段进行安全设施施工的需要，为确保顺利施
工和行车安全，交警部门计划于6月19日至
7月26日（每日7：00至18：30），对G9812海
琼高速公路K9+000至K12+155段（美兰至
演丰段）进行管制。

●6月19日至6月27日，滚动式封闭
G9812 海琼高速公路 K9+000 至 K12+155 段
右幅（海口往文昌方向）应急车道，第一行车
道和第二行车道正常通行。

●6月28日至7月15日，滚动式封闭
G9812海琼高速公路 K9+000 至 K12+155 段
左右幅第一行车道（每次作业路段不超过
500米），第二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通行车辆。

●7月16日至7月26日，封闭G9812海
琼高速公路 K9+000 至 K12+155 段左幅（文
昌往海口方向）应急车道，第一行车道和第
二行车道正常通行。 记者 沈丽焕

本报讯 6月16日，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
队依法行政拘留一名无证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人。

5月26日11时许，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路管员依托“路长制”+“地网”“天网”工程勤务机制，
在东太农场处路段设卡检查时，对一辆车牌号为琼
CM9×××的小型轿车进行例行检查。路管员要求
孙某（男，42岁，贵州人）出示证件接受检查，孙某声
称自己未携带驾驶证，路管员随即对孙某开具行政强
制措施凭证，依法扣留机动车，并告知孙某持凭证15
日内到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接受处理。

6月16日，孙某前来交管大队处理交通违法行
为时，工作人员通过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核
查，发现孙某的驾驶证当前为注销状态，属于未取得
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孙某称其曾因吸毒而导致驾驶
证被注销。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法律规定，琼
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对孙某未取得驾驶证驾驶
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500元，行政拘留15日
的处罚。通讯员 王敬雄 黄政 记者 廖自如 文/图

□记者 畅凯

本报讯 6月16日，东方市召开“不当
执法司法行为大曝光行动”新闻发布会，
通报该市政法队伍违反“三个规定”，不当
执法司法行为典型案例。

东方市公安局某民警办案时
向当事人借款

东方市公安局某民警在办理某案件
过程中，向该案件当事人分2次借款共计
3万元，收受该案件当事人 3条高档香
烟。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自查自纠
阶段，该民警如实上报并主动上缴3万元
借款和香烟折价款0.195万元。鉴于该同
志主动投案，经东方市公安局党委研究讨
论决定，给予该民警诫勉谈话处理。

东方市人民法院某法官未及
时启动冻结程序

东方市人民法院某法官在审理吉某辉

诈骗罪一案时，由于工作不认真，没有发现

并及时启动冻结程序，造成吉某辉银行卡

里的赃款被转移，致使赃款无法被执行。

该案已启动再审审查程序。鉴于该法官主

动投案，经东方市人民法院党组研究讨论

决定，拟对案件承办人进行谈话提醒。

东方市人民检察院某检察官
未发现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东方市人民检察院某检察官在办

理李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时，对法

院判决适用法律是否准确没有认真进

行审查，未发现该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并

及时监督法院纠正，导致该案在一审判
决生效期内未向法院提出抗诉。鉴于
该检察官主动投案，经东方市人民检察
院党组研究讨论决定，对该检察官进行
提醒谈话。

东方市司法局公证处工作人
员伪造当事人签字

2006年10月9日，东方市司法局公
证处某工作人员涉嫌在当事人未到场的
情况下，伪造当事人签字，违规办理公证
《赠与书》和《受赠书》。该公证处主任符
某涉嫌在未严格审查公证材料是否真实
的情况下，违规审批通过该公证书。今年
5月31日，东方市纪委、监委对这两名同
志进行立案审查、调查，目前该案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医保局获悉，我省新增12种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特殊疾病病种，

本次调整的门诊慢性特殊疾病相关待遇自2021年7月1日起执行。 记者 刘兵

过敏性哮喘等12种疾
病纳入管理范围

该局近日发布通知，为进一步完善我
省门诊慢性特殊疾病政策，促进基本医疗
保险可持续发展，减轻参保人员医疗费用
负担，依据《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
疗保险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海南省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琼医保规

〔2019〕1号）以及《海南省基本医疗保险门
诊慢性特殊疾病管理办法（试行）》（琼医
保规〔2019〕6 号），决定新增12种海南省
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特殊疾病病种。

通知称，将银屑病、多发性硬化症、艾
滋病、肢端肥大症、C型尼曼匹克病、中重

度特应性皮炎、克罗恩病、血小板减少症、
特发性肺纤维化、亨廷顿病、肌萎缩侧索
硬化和过敏性哮喘等12种疾病纳入基本
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特殊疾病进行管理。

参保人员医疗费用按
住院比例进行结算

参保人员申请上述疾病门诊治疗的，
由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社保服务
医师按照参保人员所申请疾病的临床诊
疗指南进行认定和诊疗。

异地居住参保人员申请上述疾病门
诊治疗的，由各级医疗保险经办部门负责
认定。可使用就医地《基本医疗保险门诊

慢性特殊疾病认定表》。在异地发生的医
疗费用，对就医地已开通门诊慢性特殊疾
病联网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可通过
联网直接结算；未实现异地联网结算的，
由参保人员先行垫付，自费用发生之日起
两年内持发票和医疗费用明细清单等相
关材料到参保所在地医疗保险经办部门
办理报销手续。

参保人员申请上述疾病门诊治疗所
发生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医疗费用
按住院比例进行结算。参保人员申请两
种门诊慢性特殊疾病治疗，其中一种是上
述疾病的，各按相应病种待遇标准执行。
计入个人年度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最高支
付限额。

东方通报政法队伍违反“三个规定”典型案例

驾照注销后仍开车上路
男子被琼海警方行拘15日罚款1500元

孙某已被行政拘留孙某已被行政拘留

我省新增12种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特殊疾病病种

银屑病等门诊治疗可报销


